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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持股变动

报告书 
 
 
 
 

上市公司名称：       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

股票上市地点：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

股 票 简 称 ：       ST 春都  

股 票 代 码 ：       000885  

信息披露义务人：     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  
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郑州市农业路东段海特大厦 

通讯 地址 ：         郑州市农业路东段海特大厦 

电话 ：              0371-5713004 

传真 ：              0371-5713004 

联 系 人 ：         阎万鹏 

股份变动性质：       增加股份 

 

本报告签署日期：     2003 年 2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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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

 

（一）本报告书是依据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

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披露办法》）、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

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—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》及其他相

关法律、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而编写。  

（二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。  

（三）依据《证券法》、《披露办法》的规定，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

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、控制的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。  

   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，除本报告书刊登披露的持股信息外，上

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持有、控制洛阳春都食品股

份有限公司的股份。  

 （四）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。除本

受让人和所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专业机构外,没有委托或者授

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

释或者说明。  

  （五）本次协议股份转让事宜尚需获得财政部的批准方可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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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义 

 

 

若非另有说明,以下简称在报告中的含义如下： 

 

ST 春都 ：     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受让人：       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   

出让人：       洛阳春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

 河南建投：     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 

 春都集团：     洛阳春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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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

名称：      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  

 注 册 地：  郑州市农业路东段海特大厦  

 注册资本：  人民币 2 亿元  

 注册号码：  豫工商企 4100001000267—2/2   

 企业类型：  国有企业  

 经营范围：  建设项目的投资（国家专项规定的除外）  

 成立日期：  1992 年 1月 8 日 

经营期限:   永续经营 

税务登记证: 豫地税直字 410105169954248 号 

经营方式：  投资、供销  

联系电话：  0371-5713004 

联系传真：  0371-5713004 

   

   

（二）信息披露义务人高管人员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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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留

地 

其它国家或者

地区的居留权 

1 王松龄 总经理 中国 郑州市 无 

2 胡智勇 党委书记 中国 郑州市 无 

3 杨鲁生 副总经理 中国 郑州市 无 

4 吕继增 副总经理 中国 郑州市 无 

5 袁水生 副总经理 中国 郑州市 无 

6 智勐 副总经理 中国 郑州市 无 

 

（三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、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

河南建投持有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豫能控股”）

37.44%的股权，为第一大股东，豫能控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。 

 

（四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在股权、资产、业务、高级管理人员等方

面的关系 

      河南建投与 ST 春都之间无相互持股关系，它们之间资产、业务、

高级管理人员完全独立。 

 

二、收购人持股情况 

在本次股权转让之前，河南建投未持有 ST 春都的股份，若本次股

权转让完成后，河南建投将持有 ST春都国有法人股 33,400,000 股,占

ST 春都总股本的 20.875%,为 ST 春都的第二大股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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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 年 2 月 14 日，受让人与春都集团签署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由

受让人受让春都集团持有的ST 春都国有法人股 33,400,000 股，占 ST

春都总股本的20.875%。转让价格以 2002 年 6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上市

公司经审计后的每股净资产数额为基础,溢价后转让价格确定为每股

1.11 元，合计转让价款 37,074,000 元。股份转让价款全部用人民币现

金支付。 

《股权转让协议》规定，本次股份转让，须经财政部批准后生效。 

2003 年 2月 14 日，受让人与春都集团签署了《股权托管协议》，

双方约定在转让股权未过户前，春都集团将持有的ST 春都国有法人股

33,400,000 股委托受让人管理。 

本次股份转让当事人除签署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外，未存在补充协议。 

以上协议各方就股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，春都集团在本次股份

转让协议履行后，仍持有 ST 春都国有法人股 6,600,000 股，占 ST 春都

总股本的 4.125%。对此股份，受让人与春都集团未作其他安排。 

   由于受让前春都集团所持有的 ST 春都的所有股份已被冻结，因此

为了确保转让成功，ST 春都应向有关部门申请解冻。 

 

三、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

在本次受让前六个月，河南建投及其高管人员没有买卖 ST 春都挂

牌交易股份的记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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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

2、《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受让洛阳春都集

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3340 万股法人股

的法律意见书》 

3、河南建投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

4、河南建投与春都集团所签署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 

5、河南建投与春都集团所签署的《股权托管协议》 

6、中国证监会所或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

 

 

 

 

 

 

收购人：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 

负责人：王松龄 

声明： 

  本人(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)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,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署日期：二○○三年二月十四日  


